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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能测试用试片的空气调节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SO 2419:1972《皮革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物理性能测试用试片的空气调节》。

    本标准规定了毛皮成品物理性能检测试片在进行检测以前应进行的空气调节，以达到平衡

    本标准适用于需进行物理性能测试的各类毛皮成品。

2 调节方法

2.1 进行物理性能测试的试片在测试前48h内应在温度为(20士2)0C，相对湿度为((65士2)%的标准空

气中进行空气调节，以达到平衡。其放置应留有使空气能自由接触其表面的空隙，一般需放置24h.

2.2 如无恒温恒湿设备，可用下述化学试剂和方法来达到所需的温度湿度。

2.2.1 试剂:硝酸按(化学纯)或亚硝酸钠(化学纯)的过饱和溶液或3600硫酸溶液。

2.2.2 使用方法:将上述任何一种溶液放在干燥器中，再将干燥器放人温度为((20士2)'C的恒温箱中，

这样干燥器内就能达到上述的标准温度、湿度。

    空气调节24h后，将试样取出称重，然后每隔lh称样一次，直到连续两次所得重量差不大于样品重

的。.loo，即认为已达平衡。

    注:经空气调节的试样，如不在标准空气中进行侧试.可将试样从标准空气中逐一取出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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